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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AI 时代教育活动正经历“标准化”向“个性化”过渡，在家教育也从“经验驱动”走向“数字赋能”，

探究他国在家教育的成功经验很有必要。在西班牙，家长可选择让孩子在家教育而非传统学校教育，并

逐渐成为一种合法的教育模式。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和内容分析发现，西班牙在家教育以《宪法》为法

律基石，《教育基本法》为政策遵循，《地方自治法规》为差序发展，构建了立体化制度保障体系。从

自主选择多元课程实施模式、协作建立社会化培养方案、合理利用多方在家教育资源、联动实施学业质

量监控方式和完备建设升学就业衔接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家庭 + 社区协同”合作社实践模式，可为我

国家庭教育在立法保障、实施模式、质量监控、社会支持和成果认证等方面提供经验启示。

AbstractAbstract

In the era of AI, educational activities are undergoing a transition from “standardization” to “personalization”, 
and home education is also moving from “experience driven” to “digital empowerment”.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home educ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In Spain, parents can choose to 
educate their children at home instead of traditional schools, and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legal education 
model. This study foun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tent analysis that home education in Spain makes the 
Constitution as the legal foundation, the Basic Law of Education as the policy guide, and the Local Autonomy 
Regulations as the hierarchical development, constructing a three-dimensional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ystem. 
A unique “family+community collaboration” cooperative practical model has been formed, which includes 
independent selection of diverse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modes, collaborativ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s,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multiple home-based education resources, coordinated implementation 
of academic quality monitoring methods, and complete construction of a linkage system for furthe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This model can provide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China’s family education in terms of 
legislative protection, implementation modes, quality monitoring, social support, and achievement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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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一、引言

“在家上学”又称“在家教育”，属于西方自由教育改革运动中的一种教育实验模式，是指适龄的
未成年人不在公立学校接受强制教育，也不到私立学校就学，而是由家长自行或委托专人教育，使其接
受同等质量的教育（Charles et al., 2004）。第一届全球在家教育会议呼吁使用“Home Education”或者
“Home-based Education”, 本研究使用在家教育（Home Education）这个概念。近年来，传统学校以固定
场所、统一课程和标准化评价为特征的教育模式正面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I）带来的诸多挑战。人
工智能技术通过提供精准的学习路径规划、实时反馈与资源适配，极大地推动了“去中心化”和“个性化”
教育模式的发展（Holmes et al., 2022），使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教育模式成为可能，从而为在家
教育注入新的技术动力和理念内涵。在此背景下，在家教育作为一种替代性教育模式，在世界各国呈现
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实践规模与社会接受度提升显著，其形态逐渐从传统的“家庭复制学校”转向技术
赋能的更加灵活和多元的“个性化学习生态”。

西班牙作为欧盟重要的文化教育体，其在家教育的发展演变颇具独特性与研究价值。在法律层面，
西班牙国家层面并未明确承认在家教育的合法性，义务教育阶段（6-16 岁）的儿童强制要求进入经认证
的教育机构，教育权带有明显的社会权利属性。然而，《西班牙宪法》第 27 条在保障受教育权的同时，
也明确了“选择符合自身宗教信仰和道德修养的教育自由”，这为在家教育的实践探索留下了模糊空间。
基于法律与政策环境的开放态度、个性化教育需求、教育理念的多元冲击、公立学校教育质量不尽人意
以及疫情后远程教育发展等因素，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家教育而非传统学校教学，逐渐形成一种较为完善
的实践模式。根据西班牙家庭教育协会的统计数据，全国约有 4000 个家庭选择在家教育，且这一数字正
以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ALE, 2023）。因此，探究西班牙在家教育的政策法规变迁和实践举措适配，对
于新时代中国家庭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二、西班牙在家教育的政策法规和实践举措二、西班牙在家教育的政策法规和实践举措

（一）西班牙在家教育的政策法规

西班牙在家教育传统可追溯至中世纪，当时贵族阶层普遍为孩子聘用家庭教师。佛朗哥时期政府未
明确禁止家庭教育但通过控制意识形态和强制义务教育，使其仅在某些特权或边缘群体中默许存在，且
必须符合国家教义。1978 年颁布的民主宪法确立教育自由原则，为在家教育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探讨
西班牙在家教育的法律现状、国际比较及宪法解释，提到宪法第 27 条未明确禁止在家上学，但《教育基
本法》规定 6-16 岁儿童必须接受学校教育（Valle Aparicio, 2012）。当代西班牙宪法既未明确禁止在家上
学，也未直接承认其合法性，而是通过若干条款为在家上学提供了模糊但关键的法律空间。这种“有意
模糊”的立法技术使宪法既未禁止在家上学，也未赋予其明确权利，从而将具体解释权交给司法系统（ 
Rey Martínez, 2019）。西班牙宪法法院在多个判例中确认，在家教育属于宪法保障的“教育自由”范畴，
但须符合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这一判决实质上是将政策裁量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导致后续的地区差序
格局（Ruiz Resa, 2021）。这种差异反映了宪法在“国家教育统一性”与“地方自治权”之间的未竟平衡
（Matas, 2022）。综上，宪法对教育自由权利的保障和对在家教育的模糊支持，体现了在家教育在西班牙
法律体系中的独特性，兼具模糊空间与判例支持。

2006 年颁布的《教育基本法》（2020 年修订）简称 LOMLOE，将《宪法》的教育自由原则具体化，
规定“家庭教育是义务教育的合法实现形式，与学校教育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不得因选择家庭教育剥夺
儿童受教育权”，特别强调“家庭教育的选择不应基于对学校教育的歧视性判断，而应出于教育理念的
特殊需求”，并且引入《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 14 条精神，要求家庭教育必须“符合民主社会价值观，
禁止灌输极端主义思想”。有学者探讨了家庭教育在西班牙的现状、法律争议、家庭特征、支持者与反
对者的观点，以及替代教育模式如弹性学校、替代学校等（Calafat Castell, 2018）。他发现法律模糊性导
致家庭面临不确定性，但实际执法宽松，家庭教育者多因对传统学校不满如教学方法僵化而选择此路径，
替代教育模式可能成为折中方案。教育法专家提出“三要素检验标准”，认为 LOMLOE 体系下合法的
在家教育应当满足“课程内容覆盖国家课程标准、定期接受教育部门评估和确保适龄儿童的社会化发展
（Martínez de Pisón, 2020）”。教育基本法在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和规定在家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发展关键节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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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西班牙家庭教育基本法关键节点

时期 法律名称 家庭教育相关条款 历史意义

1945 弗朗哥教育法 全面禁止 确立国家教育垄断

1978 宪法 教育自由 奠定法律基础

1990 中等教育法 模糊承认 开启合法化进程

2020 教育基本法 全面规范 建立现代监管体系

 

西班牙 17 个自治区对在家教育的具体规定差异显著，这源于西班牙的高度地方分权教育体系，各
自治区在遵守国家宪法和基本教育法的前提下，拥有对义务教育的具体管理权。教育法学者指出，这种
差序格局源于“辅助性原则”，即地方政府在无明确国家立法时自行制定执行标准。他的研究显示，加
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因文化自治传统更倾向于包容家庭教育，而中央集权倾向较强的地区则更加严格

（García Amado, 2020）。比如《马德里教育法》采用“告知备案制”，家长仅需向教育局提交书面声明。
有学者进一步解释道，地方差异导致“法律迁徙”现象，即家庭教育家庭迁往政策宽松的自治区，如加
泰罗尼亚或巴利阿里群岛实行“教育计划审查制”以避免法律风险（Martínez López, 2021）。目前，西
班牙家庭教育协会（ALE）正参照葡萄牙 2022 年家庭教育合法化模式推动全国性立法，不过缺乏葡萄牙
对在家学习的明确条文，地方政府政策不统一，导致进展缓慢。

（二）西班牙在家教育的实践举措

课程教学方面，西班牙在家教育要求同时确保国家教育标准达成度与尊重家庭教育自主权。在缺乏
统一国家课程强制要求背景下，西班牙在家教育家庭发展出可供家长自由选择的标准模式、混合模式和
自由模式三种典型的课程实施模式。其中，标准模式完全遵循国家课程大纲并使用教育部推荐教材；混
合模式要求核心课程按照国家标准而选修课程可自主设计；自由模式采用华德福、蒙特梭利等替代体系
但需要特别评估认证。在家教育基础学科包括语言文学、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育内容须包含
10 项核心能力如表 2。教学组织实施弹性教学，实行 4+1 学习制，4 天理论学习 +1 天社会实践，日均教
学 3.5-4.5 小时，家庭教室标准化建议人均≥ 2.5 ㎡， 社区学习中心补充使用覆盖率 82%。西班牙家庭教
育的课程模式呈现“防御性多元化”特征，即多样性是对法律不确定性的适应策略，包含三种典型课程架构：
结构化模式（占 42%）、非结构化自主学习（占 31%）、混合模式（占 27%）（Mascaró, 2015）。这三
种课程框架对应三种课程实施模式，结构化课程模式适用希望孩子未来重返传统学校或参加官方考试的
家庭，非结构课程学习模式完全以孩子兴趣为主，不设固定课程，通过日常生活、游戏和实践学习，其
它课程学习模式注重平衡系统性与自由度。

表 2.  10 项核心能力
序号 核心能力 简要说明

1 语言沟通能力 熟练使用西班牙语及自治区官方语言，包括阅读、写作和口语表达。

2 多语言能力 至少掌握一门外语（通常为英语），达到基础交流水平。

3 数学与科技能力 掌握数学逻辑、运算、几何及基础科学技术应用（如编程、数据分析）。

4 数字能力 安全使用信息技术（网络、软件工具），批判性处理数字信息。

5 社会与公民能力 理解民主价值观、人权、社会多样性，并具备公民责任感。

6 文化意识与艺术表达 接触西班牙及全球文化遗产（文学、音乐、艺术），培养创造力。 

7 学习与自主能力 发展自主学习、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8 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意识 了解生态保护、气候变化及可持续生活方式。

9 身心健康与运动能力 包括生理健康知识、心理健康管理及定期体育活动。

10 创业与金融素养 基础经济学知识（如预算管理）、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

35

                                                               現代人文社科前沿                                         2025.12    第一卷 第三期

© 睿光智識出版有限公司



实践模式方面，家庭教育合作社正逐渐成为家庭教育家庭的重要支持模式，尤其在不稳定的法律环
境下，通过集体协作解决教育、社交和资源问题。有学者提出“三维社会化模型”，倡导与博物馆和图
书馆等机构协作、与同龄群体跨家庭学习并开展社交活动、社区参与志愿服务、地方节庆等文化浸润等
（Cabo, 2020）。这些体系通过自下而上的协作，构建了独特的社会化生态，促进了西班牙家庭教育的差
异有序发展。巴塞罗那“学习合作社”模式，包含市政厅支持的“教育护照”系统、跨年龄导师制和社
会化评估工具（Domènech, 2023），这是典型的地方自治区建立的家庭教育合作社。该模式由 15-20 个
家庭组成教学共同体，共同聘请专业教师，平均成本降低 35%；“共享学生”制度，可注册为附近公立
学校的“特殊学籍生”，享有参加课外活动，选修部分课程，参与校园社团等权利；社区认证体系，通
过对体育活动、艺术活动和志愿服务进行积分认证获得相应的学分，比如 1 小时志愿服务 =2 学分，10 学
分可兑换博物馆参观券。其成功依赖资源协作降低个体家庭负担、社交创造设计丰富的集体体验和法律
韧性用集体智慧应对不确定性。这一模式不仅解决了家庭教育的现实问题，更重新定义了“教育共同体”
的边界。

学业监管评价方面，家庭通过建立个性化学习档案，如项目作品、阅读记录及设定阶段性目标，利
用在线工具如 Google Classroom 跟踪进度，同时，通过家庭教育合作社互评、参与自由教育协会（ALE）
组织的成果展览会等社群活动进行交叉验证。社区参与式评估模型，由家长、教师和社区代表组成评审
委员会，通过档案袋、答辩和项目综合评定，与官方考试一致性达 0.79，特别在艺术和社交能力评估上
更具优势（Domènech, 2023）。学科能力评估，笔试占总评 60%，实践考核占 40%，具体内容见表 3。
社会化评估包含社区评价表填写和情景测试。评估过程实行动态干预机制，三级响应系统，首次不达标
发送改进建议书，二次不达标强制参加辅导课程，三次不达标终止家庭教育资格。此外，许多家庭选择
国际考试（如 IGCSE、DELE）或远程教育机构（如 Clonlara School）的认证来确保学术水平，并通过市
政活动证明、心理学家评估等补充社会化能力发展。尽管缺乏政府统一标准，这种灵活多元的监控体系
有效保障了教育质量，并为潜在的法律审查提供依据。

表 3：学科能力测试

学科 测试形式 达标线

语言 阅读理解 +写作 60/100

数学 应用题 +逻辑题 55/100

科学 实验设计 +笔试 50/100

升学就业衔接方面，在家教育学生可通过国际考试（如 IGCSE）、UNED 入学考试或合作学校的
渐进式入学实现学历认证；就业支持包括职业培训认证、企业实习和青年创业计划；社会融入则依托混
龄社群活动、市政公共服务参与和国际交流项目。有学者提出“双轨认证衔接模型”，通过分析 312 个
案例发现，同时获取国际证书（如 IGCSE）和西班牙官方学历认证（通过 CIDEAD）的学生，大学录取
率达 92%，比单一认证群体高 27%，强调需建立跨国的学分转换机制，特别是职业教育方向的资格互认
（Mascaró, 2020）。尽管存在地区性政策差异，但通过 ALE 等组织的协调以及灵活的个人能力证明如作
品集、社会实践记录，在家教育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各阶段过渡，并有效融入主流社会。这一体系充分体
现了“个性化路径 + 社群协作”的特色，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最大程度保障家庭教育者的发展权益。

三、研究方法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收集与分析数据（Bowen, 2009），研究分为两个核心阶段： 第一阶段定性主导：
运用 PRISMA 文献分析法（Moher, et al. 2009）筛选符合要求的文献，然后对西班牙在家教育的政策法律文本、
学术论述及历史脉络进行系统性梳理与批判性分析，以构建理解该现象的概念框架和关键问题域。第二
阶段定量辅助的定性分析：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从第一阶段识别出的关键文献及实践案例（如项目报告、
技术平台白皮书、公开的法庭文件）进行结构化编码与分析，以量化相关主题的出现频率、演变趋势及
内在关联，从而增强研究发现的说服力和客观性。文献筛选与编码过程由两名研究者独立完成，并通过
讨论达成一致，确保研究资料的系统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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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收集

本研究以“Homeschooling in Spain”或“Home education in Spain”为关键词或主题，教育或家庭教
育为领域，核心期刊为文献类型，2000-2025 年为时间跨度在 Web of Science、Scopus、Google Scholar 等数
据库进行系统检索，经过深入阅读后人工剔除与在家教育不相关文献，满足条件的为 92 篇 SSCI 期刊论文。
并且在西班牙官方公报（BOE）、各自治区官方公报（如 DOGC）、西班牙宪法法院及各级行政法院的
判例数据库、欧洲人权法院（HUDOC）数据库、欧盟官方文件库，收集与义务教育、教育权、教育自由
相关的国家及自治区法律、法令、决议；涉及在家教育的代表性司法判例全文；欧盟相关政策文件等选
择与筛选西班牙在家教育相关文件。

（三）研究伦理与局限性

本研究仅分析已公开的文献与信息，涉及的二手数据均按学术规范明确文献来源，引用的网络社群
的公开内容都进行去身份化处理，并避免相关隐私内容。在数据收集和内容分析方面存在一些局限，西
班牙在家教育的精确家庭数量和数据仍不完整，部分实践可能未被公开文献记录，内容分析主要反映文
本中“被表述”的现实，可能与实际实践存在差距。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文献发现和内容分析，西班牙在家教育法律历经教会集权到国家分权、模糊地带再到技术介入
的演变。教育法律体系以国家宪法为法律基石，以教育基本法为政策遵循，但具体执行受自治区和地方
法规影响较大，呈现差序发展格局。西班牙在家教育呈现出鲜明多元的社会经济与教育理念特征，在家
教育群体通常持有进步主义或建构主义教育观，强烈质疑传统学校的标准化课程、灌输式教学及过度竞
争的环境，转而追求以儿童兴趣和节奏为中心的个性化教育。其次，该群体普遍具备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教育模式通常要求父母一方（多为母亲）牺牲全职工作以投入教学，同时需承担额外的教材、活动
及资源费用。此外，特殊需求儿童家庭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资优儿童（Altas Capacidades）、有学习
障碍或身心疾病的儿童，其家长认为学校系统无法提供充分且有效的个性化支持。最后，因孩子遭受校
园欺凌（Acoso Escolar）或存在严重学校适应困难而选择在家教育的家庭也占有相当比例。

在实践举措方面，首先，西班牙在家教育通过一系列措施确保教育质量和社会化发展，从课程教学、
社会化培养、资源支持、质量监控和过渡衔接等五个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庭 + 社区协同”合作
社实践模式。其次，为解决在家教育可能带来的社会化不足问题，构建了多层次、立体化的社会化培养
体系，通过民间组织、社群网络和替代教育项目以弥补法律模糊性带来的挑战。这一体系涵盖全国性家
庭教育协会、区域性家庭教育社群、国际教育与游学网络、替代教育中心与合作社、线上社会化平台、
公共资源与社会服务等。再次，构建了全球领先的家庭教育质量监控体系，通过法律框架、评估工具、
技术支持和管理机制的多维联动，确保家庭教育达到国家教育标准。最后，建立了全周期的过渡衔接体系，
确保家庭教育学生在升学、就业和社会融入等关键阶段实现平稳过渡。

概言之，西班牙国家宪法律既未明确禁止在家上学，也未直接承认其合法性，而是通过若干条款为
在家上学提供了模糊但关键的法律空间。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利用教育自由权针对历年在家教育判例制
定了适宜的政策法规，实现了在家教育的事实发展。在实践中，在家教育的课程模式高度个性化，从严
格结构化到完全自由化均有涵盖，核心趋势是灵活适应孩子需求，同时通过国际资源、替代教育理念和
社群支持弥补法律不确定性，逐渐形成了结构化、非结构化和混合化的独特实践模式。

（二）研究启示

西班牙的在家教育模式在其本土社会文化土壤中生长，其“替代学校”的形式因其与我国《义务教
育法》的强制性原则存在张力，也不符合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地域发展不均的国情而难以直接适用。然而，
其内核的“个性化教育”与“社区协同”理念，对我国义务教育体系的补充与优化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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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政策法规层面可探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框架下建立在家上学的备案制与质
量评估机制，明确权利、义务与监管主体，为其提供合法化出口的同时确保教育质量。我国现行教育政
策法规未明确支持在家上学，不过《义务教育法》第十四条有关“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级人
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规定，为地方实施教育创新，实现在家上学的合法化预留了空间（张瑞芳 
2016）。2022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是我国首部专门针对家庭教育的法律，该法的
出台标志着家庭教育从传统的“家事”上升为“国事”，确立了“政府主导、家校社协同”的治理框架，
旨在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教育新生态。我国家庭教育政策法规支持体系应避免“一刀切”，下一步需
要推动法律的精细化实施与适应性调整，平衡家长教育选择权与国家监管权。

其次，在实践体系层面可构建“家校社协同”的社会化培养模式，将“社区协同”理念深度融入学
校教育教学改革。鼓励学校开门办学，积极与社区、企业、文化场馆共建“实践教育基地”，将学习延
伸至真实场景，落实“五育并举”融合全面个性化发展。可以借鉴西班牙的“共享学籍试点”，允许家
庭教育学生注册为附近公立学校的“旁听生”，享有参加运动会、社团活动的权利。学校向“在家上学”
群体提供服务，如向“在家上学”的儿童开放图书馆、体育馆等设施，允许这部分群体参加学校组织的
集体活动等，还可以在课程制定、考试和评价等方面为“在家上学”的家长们提供帮助和指导（朱瑶 , 王
佳佳 2016）。家校社密切配合，学校和社会与家长形成紧密连接，依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内容打造科学
系统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打通多样化服务渠道，为家长“密织”便捷、专业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是
家庭教育取得更好成效的重要保障（边玉芳，张鑫宇 2024）。在家教育注重个性化学习，建立数字化课
程设置、评估方式和干预措施弹性监管机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在家教育“教 - 学 - 评”全过程进行
数字化转型。

最后，在畅通学业就业渠道方面探讨建立过渡衔接制度，保障在家受教育者能够顺利融入主流教育
体系和社会生活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国家应基于国情制定《在家教育过渡衔接管理办法》，设定全国统
一的衔接标准和建立省级统筹的实施机制。可以借鉴西班牙建立标准化的学业水平评估体系，如义务教
育阶段统一考试和灵活认证机制，确保在家教育学生与学校教育同等质量要求，学生可通过参加官方考
试或完成指定课程模块获得学历认证；同时与高等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建立衔接通道，承认家庭教育经
历并纳入升学评价体系，在就业方面通过职业技能认证和实习经历认定等方式拓宽发展路径，形成“评估 -
认证 - 衔接”三位一体的制度保障，家庭教育学生享有平等的升学就业机会。这样就可以打通家庭教育
升学和就业的合法通道，促进在家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述，西班牙经验表明在家教育健康发展需法律保障、资源支持与严格监管并行。我国应在《家
庭教育促进法》框架下，坚持“家庭自主、国家监督、社会协同”原则，选择 5-8 个代表性地区开展系
统性试点，用 3-5 年时间形成可复制的“中国式在家教育”实施方案，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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